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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泰安银座商城有限公司续租 

经营场所物业的关联交易的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否 

 本次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经营行为，对公司经营无重大影响。 

 

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2017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泰安银座商城有限公司续租经营场所物业的

关联交易的议案》，该项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09年底，公司全资子公司泰安银座商城有限公司向泰安银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租赁其在泰安市东岳大街77号投资兴建的泰安银座城市广场，用作扩大门店经营场所物

业。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批准，泰安银座商城有限公司与泰安银座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就续租上述物业签订《租赁合同》，租赁物业总建筑面积为56700.48

平方米，租赁期限1年，年租金为1650.55万元。具体事项详见2016年1月4日的《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鉴于租赁

期限已满，现泰安银座商城有限公司拟继续向泰安银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租用该物

业，续签租赁合同的主要条款不变。泰安银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为同受山东

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公司，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2017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在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时，参与表决

的5名董事中，关联董事2名，非关联董事3名（含独立董事2名），会议以3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2名关联董事回避的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此项交易在董事会决策权

限范围内。 

二、关联方介绍 

泰安银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一家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70900771001124J，住所为泰安市东岳大街中段路南泰安

银座城市广场2-1-1501，法定代表人为董红林，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00万元，其中：鲁

商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194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97%；泰安海普地产有限公司

出资人民币6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 

泰安银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建设经营；房屋租赁。 

截止2015年12月31日，泰安银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61422167.72元，净

资产为83659164.56元，资产负债率为48.17%。 

泰安银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鲁商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为同

受山东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公司。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租赁标的为泰安银座城市广场，公司全资子公司泰安银座商城有限公司继续向泰安

银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租赁该物业用于商业经营。该房产共八层，其中地上六层，地

下二层，总建筑面积为 56700.48 平方米。租赁物业包括房产、附属用房、设施设备、

配套的停车场、其他空地以及群楼楼顶和租赁群楼的广告位等。 

该物业为泰安银座商城有限公司现用经营场所，租赁价格是按照市场价格进行定

价，租赁时主要参照了公司向非关联方租赁的省内地级市类似的可比物业（体量接近、

商圈类似、商业业态为“百货+超市”的地级市中心店物业）租金水平，并综合考虑门

店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物业商业地理位置、物业法律权属是否存在瑕疵、面积与功

能结构等因素确定。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计租面积 

计租的总建筑面积中，地下一层 10891.86平方米、一层 5053.90平方米、二层 4990.73

平方米、三层 5716.88 平方米、四层 5716.88 平方米、五层 5716.88 平方米、六层 4573.85

平方米；地下二层 14039.50 平方米。以上面积为泰安市房管局测绘部门最终实际测量

面积。 

2．租赁期限 

租赁期限为 1 年，从 2016 年 12 月 28 日开始至 2017 年 12 月 27 日终止。 

3．租金及支付方式 

年租金为 1650.55 万元，自 2016 年 12 月 28 日起计算。 

合同签订后，泰安银座商城有限公司向泰安银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按季支付租



金。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泰安银座商城有限公司是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的，属于正常经营行

为，保证了门店的持续经营。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未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权

益。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已提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此项关联交易是遵循客

观、公正和市场化定价方式的原则进行的，在审议本次租赁事项时，与本次交易存在关

联关系的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程序合法有效。该关联交易符合上市公司利益，未损害公

司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七、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2017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2 月 28 日 


